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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 农民、学
生因见义勇为牺牲，不会
再因无单位而得不到抚
恤，其遗属将获得全国统
一标准的 政 府 补 助 金 。
昨日，民政部会同财政
部、教育部、公安部、人
保部、住建部、卫生部等
七部委，部署落实《关于
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
保护的意见》的系列具体
措施。

今年 7 月 19 日，国务
院办公厅转发由上述七
部委制定的《关于加强见
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
意见》，首次为无工作单
位的见义勇为牺牲人员，
明确了一次性（抚恤）补
助金标准：上一年度全国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 20 倍，加 40 个月的
少尉排职军官工资。

见义勇为死亡
可视同工伤

我国对见义勇为行
为缺乏规范统一界定；各
地对见义勇为人员抚恤
补助不统一，享受待遇差
别很大；原有政策不能覆
盖所有见义勇为人员，以
及对见义勇为人员的权
益保护政策不具体，落实
难等问题，近年来已引起
越来越强烈的社会反响。

在昨天的会议上，民
政部部长李立国要求，保
护见义勇为人员伤亡人
员及其家属权益的资金
来源、发放，各地应突出
政府保障主渠道，特别是
对无工作单位的见义勇
为死亡人员的抚恤补助，
明确由民政部门会同当
地见义勇为基金会负责，
所需资金通过见义勇为
专项基金统筹解决；未建
立见义勇为基金会的地
方，由当地财政部门安
排，民政部门发放。

此 外 ，根 据 会 议 部
署，见义勇为死亡人员的
子女，参加中高考，将可
降分录取；见义勇为死亡
情形不能认定为烈士，视
同于工伤的，其遗属除享
受原有的一次性工亡补
助金外，还新增了相当于
见义勇为者 40 个月工资
的遗属特别补助金。

奖金奖品免征
个人所得税

根据《意见》要求，见
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属按照
国家规定享受抚恤金，不计
入家庭收入；今后，见义勇
为人员获得的奖金及奖
品，按照现行税收政策的有
关规定免征个人所得税。

对见义勇为死亡人员
留下的孤儿，各地须纳入
孤儿保障体系，发给孤儿
基本生活费；对于致孤老
人，优先安排到福利机构
或农村五保体系供养。

农民见义勇为牺牲可获政府补助
七部委联手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权益；首次明确无单位见义勇为牺牲人员补助金标准

■ 措施

《意见》要求：医疗机
构要建立绿色通道，坚持

“ 先 救 治 、后 收 费 ”的 原
则，优先救治。因负伤造
成 长 期 医 疗 费 用 个 人 负
担较重的人员，通过适当
医疗费用减免、城乡医疗
救 助 等 方 式 帮 助 其 解 决
实际困难。

【措施】

卫生部医政司副司长
郭燕红介绍，对见义勇为
受伤人员，今后将继续坚
持“先救治，后收费”政策，
并开辟绿色通道，实施有
限救治；因费用问题延误
救治见义勇为伤员，将追
究医院主管和相关医护人
员责任。

人保部副部长胡晓义
要求，各地人保部门应依
法确保见义勇为受伤人员
的医保待遇，除责任人负
担的医疗费用之外，由医
疗保险给予报销。

但现状是，不少见义
勇为受伤人员，因找不到
责任人赔偿，或因伤致残
需要长期治疗的，在医保
按比例报销后，个人仍要
承担高额医疗费用，部分
家庭因此陷入困境。

李立国提出，在医疗
部门费用减免，以及医疗
保险支付后，其余的救治
费用，民政部门应启动医
疗救助响应，给予差额的
接续，“原则上，不能再让
见义勇为受伤人员个人承
担一点救治费用”。

《意见》要求：见义勇
为死亡或致残人员子女入
公办幼儿园，在同等条件
下，优先接收。义务教育
阶段，要将见义勇为死亡
或致残人员适龄子女按照
就近入学的原则安排在公
办学校就读。对见义勇为
人员以及因见义勇为死亡
或致残人员子女中考、高
考给予一定优待。

【措施】

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
昨 天 向 各 地 教 育 部 门 提

出，对见义勇为死亡或致
残人员的适龄子女，要优
先安排其到家附近的公办
幼儿园和中小学就读。

对见义勇为人员以及
因见义勇为伤亡人员的子
女中考、高考给予优待，符
合社会公平原则。各地应
尽快起草办法，对见义勇
为死亡人员（烈士子女另
有专门优待政策）的子女
参加中考、高考，给予适当
降分录取；见义勇为致残
人员的子女，参加中考、高
考，在同等条件下，给予优
先录取。

《意见》要求：对符合廉
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和经
济适用住房保障条件的城
市见义勇为人员家庭，优先
纳入住房保障体系，优先配
租、配售保障性住房或发放
住房租赁补贴。对符合农村
危房改造条件的见义勇为人
员家庭须给予优先安排。

【措施】

住建部副部长郭允冲
昨天向各地住房保障部门

要求，优先把因见义勇为
死亡或伤残人员的家庭纳
入住房保障体系。限价房
配售领域，采用评分排序
法的地方，应对见义勇为
行为给予额外加分；采用
排队摇号法的地方，应该
对见义勇为人员的申请单
独排队。廉租房保障中，
应对符合条件的见义勇为
人员家庭优先实物配租。
符合配售经济适用房条件
的，见义勇为人员家庭可
优先购买、优先选房。

医疗 见义勇为受伤享医保

教育 子女入学可给予优待

住房 保障房优先配租配售

就业 优先安排公益性岗位
《意见》要求：对就业困

难的见义勇为人员，只要其
有就业能力和就业愿望，优
先纳入就业援助，予以重点
支持。

【措施】

人保部副部长胡晓义

称，各地社会保障部门应积
极扶持就业困难的见义勇为
人员就业。地方政府开发的
公益性岗位，优先安排有就
业意愿的见义勇为人员。

本版稿件采写
新京报记者 魏铭言

■ 背景

保护见义勇为立法17载无果

2011 年5月，广东吴川市个体户凌华坤，见义勇为开车追堵抢路人金项链的疑
犯，一名疑犯被撞重伤不治身亡，还撞到路人和路边车辆。与凌华坤同车的妻儿也
受伤，汽车需要大修。因这次见义勇为，凌华坤获得5万多元奖金和捐款，然而，除了
支付妻儿的医药费外，还要赔偿给被撞的路人和路边车主，最后倒贴4万多元，还一
度陷入被劫匪家属起诉蓄意杀人的窘境。此案后被定性为交通事故，凌华坤由于见
义勇为而倒贴的4万元，将在保险公司的理赔款中得到补偿。

见义勇为导致事故 个体户遭索赔【案例】

从 1995 年首次立法研
讨会算起，我国《见义勇为人
员权益保障条例》历经 17
载，至今仍未出台。

多年来，我国一直在国
家层面没有针对见义勇为
人员权益保护的专门法规
政策。民政部副部长孙绍
骋介绍，涉及见义勇为人员
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定，散见
于《烈士褒扬条例》、《军人
抚恤优待条例》和《工伤保
险条例》等不同的法规中。
公民实施见义勇为的行为，
如果不符合上述政策，则无
法享受相应待遇。比如，农
民、学生等无单位人员见义
勇为死亡，不能被追认为烈
士的，也很难视同工伤来支

付补助金。
而且各地对“见义勇为”

的认定差别很大，造成了同
一种见义勇为行为在不同省
市所受到待遇不一致的情
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邢捷曾举例：比如保安跟犯
罪嫌疑人搏斗受伤，在广东
可认定为见义勇为，但在四
川却不能。因为广东的定性
是“法定职责以外实施的行
为”；四川是“履行特定义务
以外的行为”。此外，邢捷介
绍，不同部门来认定见义勇
为行为，也有不同做法；赔偿
标准也不一，有的十万元有
的仅三五万。

7 月 19 日，国务院办公
厅转发《关于加强见义勇为

人员权益保护的意见》。民
政部副部长孙绍骋昨日解读
称，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颁布
针对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
的专门政策。《意见》首次统
一了见义勇为伤亡人员的抚
恤及补助标准。同时，对于
异地见义勇为人员，《意见》
要求事发地有义务告知户籍
所在地政府，避免待遇落实
出现空白。

7 月，中华见义勇为基
金会秘书长郭玉英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目前，

《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障
条例（草案）》有望明年报
至国务院法制办，按照立
法程序，估计最快后年可
以出台。

广东吴川市个体户凌华坤见义勇为后的遭遇引发关注。 资料图片


